
A06885《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》 

【分类索引】 

 业务部门 

货物和劳务税司 

 业务类别 

自主办理事项 

 表单类型 

纳税人填报 

 设置依据（表单来源） 

政策规定表单 

【政策依据】 

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增值税 消费税与附加税费申报表整合有关事项的公告》（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21年

第 20号） 

【表单】 

 

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

税款所属期：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

 

纳税人识别号(统一社会信用代码)：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 

纳税人名称：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元（列至角分） 

项目 

 

 

应税 

消费品名称 

适用税率  
计量

单位 

 

 

本期销售数量 

 

 

本期销售额 

 

 

本期应纳税额 
定额

税率 

比例

税率 

1 2 3 4 5 6=1×4+2×5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合计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——  

 栏次 本期税费额 

本期减（免）税额 7  

期初留抵税额 8  

本期准予扣除税额 9  

本期应扣除税额 10=8+9  

 

本期实际扣除税额 
11[10<(6-7), 则为 

10,否则为6-7] 

 

期末留抵税额 12=10-11  

本期预缴税额 13 
 

本期应补（退）税额 14=6-7-11-13  

城市维护建设税本期应补（退）税额 15  

教育费附加本期应补（退）费额 16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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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教育附加本期应补（退）费额 17  

声明：此表是根据国家税收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填写的，本人（单位）对填报内容（及附带资料）   的真

实性、可靠性、完整性负责。 

纳税人（签章）： 年 月 日 

经办人： 

经办人身份证号： 

代理机构签章： 

代理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受理人： 
 

受理税务机关（章）： 
 

受理日期： 年 月 日 

 

 

【表单说明】 
一、本表作为《消费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》的主表，由消费税纳税人填写。 

二、本表“税款所属期”：指纳税人申报的消费税应纳税额所属时间，应填写具体的起止年、月、日。 

三、本表“纳税人识别号（社会统一信用代码）”：填写纳税人识别号或者统一社会信用代码。 

四、本表“纳税人名称”：填写纳税人名称全称。 

五、本表“应税消费品名称”栏、第 1 栏“定额税率”、第 2 栏“比例税率”和第 3 栏“计量单

位”：按照附注 1《应税消费品名称、税率和计量单位对照表》内容对应填写。 

六、本表第 4 栏“本期销售数量”：填写国家税收法律、法规及相关规定（以下简称“税法”）规定的

本期应当申报缴纳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销售数量（不含出口免税销售数量）。用自产汽油生产的乙醇汽   

油，按照生产乙醇汽油所耗用的汽油数量填写；以废矿物油生产的润滑油基础油为原料生产的润滑油， 按

扣除耗用的废矿物油生产的润滑油基础油后的数量填写。 

七、本表第 5 栏“本期销售额”：填写税法规定的本期应当申报缴纳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销售额（不含

出口免税销售额）。 

八、本表第 6 栏“本期应纳税额”：计算公式如下： 

实行从价定率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＝销售额×比例税率 实行从量定额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＝销售数量

×定额税率 

实行复合计税办法计算的应纳税额＝销售额×比例税率+销售数量×定额税率  暂缓征收的应税消费

品，不计算应纳税额。 

九、本表第 7 栏“本期减（免）税额”：填写本期按照税法规定减免的消费税应纳税额，不包括暂缓征

收的应税消费品的税额以及出口应税消费品的免税额。本期减免消费税应纳税额情况，需同时填报附表 2

《本期减（免）税额明细表》。本栏数值应等于附表 2《本期减（免）税额明细表》第 8 栏“减（免） 税

额”“合计”栏数值。 

十、本表第 8 栏“期初留抵税额”：填写上期申报表第 12 栏“期末留抵税额”数值。 

十一、本表第 9 栏“本期准予扣除税额”：填写税法规定的本期外购、进口或委托加工收回应税消费

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准予扣除的消费税已纳税额，以及委托加工收回应税消费品以高于受托方计税价

格销售的，在计税时准予扣除的消费税已纳税额。 

成品油消费税纳税人：本表“本期准予扣除税额”栏数值＝附表 1-2《本期准予扣除税额计算表（成品

油消费税纳税人适用）》第 6 栏“本期准予扣除税额”“合计”栏数值。 

其他消费税纳税人：本表“本期准予扣除税额”栏数值＝附表 1-1《本期准予扣除税额计算表》第 19 栏

“本期准予扣除税款合计”“合计”栏数值。 

十二、本表第 10 栏“本期应扣除税额”：填写纳税人本期应扣除的消费税税额，计算公式为：本期应

扣除税额＝期初留抵税额＋本期准予扣除税额 

十三、本表第 11 栏“本期实际扣除税额”：填写纳税人本期实际扣除的消费税税额，计算公式为：当

本期应纳税额合计－本期减（免）税额≥本期应扣除税额时，本期实际扣除税额＝本期应扣除税额；当本期

应纳税额合计－本期减（免）税额<本期应扣除税额时，本期实际扣除税额＝本期应纳税额合   计－本期减

（免）税额。 

十四、本表第 12 栏“期末留抵税额”：计算公式为：期末留抵税额＝本期应扣除税额－本期实际扣除

税额 

十五、本表第 13 栏“本期预缴税额”：填写纳税申报前纳税人已预先缴纳入库的本期消费税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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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六、本表第 14 栏“本期应补（退）税额”：填写纳税人本期应纳税额中应补缴或应退回的数额，计

算公式为：本期应补（退）税额＝本期应纳税额合计－本期减（免）税额－本期实际扣除税额－本期预缴税

额十七、本表第 15 栏“城市维护建设税本期应补（退）税额”：填写附表 6《消费税附加税费计算表》“城

市维护建设税”对应的“本期应补（退）税（费）额”栏数值。 

十八、本表第 16 栏“教育费附加本期应补（退）费额”：填写附表 6《消费税附加税费计算表》“教

育费附加”对应的“本期应补（退）税（费）额”栏数值。 

十九、本表第 17 栏“地方教育附加本期应补（退）费额”：填写附表 6《消费税附加税费计算表》“地

方教育费附加”对应的“本期应补（退）税（费）额”栏数值。 

二十、本表为 A4 竖式，所有数字小数点后保留两位。一式二份，一份纳税人留存，一份税务机关留

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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